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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垃圾管理机制 

——垃圾减量及回收利用的典范 

 

 

早期的德国垃圾主要是通过填埋和焚烧进行处理，但随着垃圾数

量的不断增多，德国开始探寻更加合理的垃圾管理机制。早在 1972

年，德国就通过了首部《废物避免产生和废物管理法》，开始对垃圾

进行环保有效的处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德国将垃圾管理

的理念确立为“避免-利用-处置”。首先避免垃圾的产生，对已经产

生的垃圾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利用它，对于最后无法避免、依然存在的

垃圾，再进行处置。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德国实施了《循环经济和垃圾管理法》。

这项法律促进了垃圾的循环利用。实施 10 年来，德国在垃圾回收利

用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到 2005 年，德国有 60%多的市政垃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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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再循环处理，生产过程中的垃圾再循环利用率达到了 65%。在一些

领域，例如包装行业，原材料的再循环利用甚至高达 80%，而建筑业

则达到了 87%。 

 

一、德国垃圾管理的主要法律 

德国废物管理的立法与实践始终走在世界前列。其废物处理已经

发展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为 20 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每年的营

业额达到 500 亿欧元。目前德国的废物再生利用率居世界首位。垃圾

管理中令人瞩目的成就与德国先进的废物管理立法和公共政策密不

可分（详见表 1）。其中有两项法令对德国垃圾处理行业产生的影响

尤其巨大，甚至蔓延到欧洲许多国家。 

（一）循环经济和垃圾管理法（KrW-/AbfG） 

1996 年实施的 KrW-/AbfG 明确了垃圾处理中的一些原则：首先

是坚持实施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其次在回收和处理处置之前，减量化

是最优先考虑的因素。第三，焚烧和回收利用处于等同的地位，根据

具体情况对其进行选择。第四，生产者对其产品产生的垃圾负责。第

五，促进垃圾处理的私有化。 

《循环经济和垃圾管理法》在实施过程中有着严格的管理细则，

特别是《垃圾技术参考总则》和《居民生活垃圾技术参考总则》。前

者对垃圾堆放、化学/物理/生物处置、垃圾焚烧以及高危垃圾储存的

相关技术指标作了解释和说明；后者对居民生活垃圾的清运、利用、

处置做了详细的规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居民生活垃圾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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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是在 1993 年随着居民生活垃圾量的急剧增加、未经处理的生

活垃圾严重危害环境的背景下制定的。因此，它规定了自 2005 年 6

月起，在德国范围内，未经预处理的居民生活垃圾严格禁止进入填埋

场。 

一个完整的法律必须详尽而且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在此法的补充

条中，就有比如《垃圾填埋规定》、《生物垃圾规定》、《污泥处置规定》、

《垃圾运输审批规定》、《专业垃圾处置企业规定》等近二十项具体的

细则。在其于 1996 年 10 月 6 日颁布之后，该法经历了数次的修订，

最近的一次修改是在 2009 年 8 月 11 日，修改后的法条于 2010 年 3

月 1 日生效。这就意味着，该法随时根据垃圾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得到

不断完善，并且预留了足够的发展空间。 

表 1  德国垃圾管理的法律框架 

时间 法规名称 主要内容 

1972 年 
《废物处理法》 

（Waste Disposal Act） 

关闭无人管理的垃圾场，代之以集中的地方政府

严密监管的垃圾场 

1986 年 

《废物防止与管理法》 

（Waste  Avoidance  and 

Management  Act） 

确立了废物预防和再生利用优于废物处理的原

则，首次规定了石油企业向消费者回收废油、并

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处理的义务。这是著名的“延

伸生产者责任”（EPR）的雏形 

1991 年 

《包装废物条例》 

（ Ordinance on the 

Avoidance and Recovery of 

Packaging Wastes） 

设定了包装物强制性循环利用的两阶段目标，并

对其进行循环利用。要求使包装进入市场的制造

者、包装者、经销者承担回收和循环利用责任。

最近一次修正案是 05 年 5 月生效，明确一次性饮

料包装实行强制押金制度 

1996 年 

《循环经济和垃圾管理法》

（ Closed Substance Cycle 

and Waste Management） 

追求循环经济、资源保护和与环境协调的废物处

理。设定废物管理的严格的先后顺序：避免产生-

再利用-处置（Avoid-recover-disposal） 

其他 

《商业废物条例》、《报废汽车

条例》、《污水污泥条例》、《废

木材条例》、《电池条例》等 

还有《废电子、电器设备法》、《居住区废物存储

和生物废物处理设施条例》、《垃圾填埋条例》等，

他们共同构成德国废物管理法律制度的完整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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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装法 

1991 年开始实施的《包装法》不仅仅促进了德国包装物的回收，

同时也通过价格杠杆促进了包装物的减量和包装材料向有利于环境

的方向发展。其核心思想是“生产者责任”， 生产企业有责任对其产

品包装产生的垃圾负责，除非能够提供自己回收利用的证明，否则必

须委托相应的公司（即下文中提到的“绿点公司”）进行收集和处理，

并交纳相应的费用。 

《包装法》首次对废弃包装的回收、重新利用及利用比率作了相

关规定。依据该法规，德国成立了“二元体系公司”（DSD），即“绿

点公司”，负责收集处理所有印有“绿点”标志的废弃包装物。该公

司本身并不进行垃圾处理，而是与包装垃圾分拣处理公司签订合同，

由它们进行处理。 

德国《包装法》确立的“生产者责任”的原则已经扩展到其他许

多国家，在欧洲已经有二十几个国家建立了类似的系统。 

 

二、德国的垃圾管理机构及管理模式 

德国对垃圾管理包括两方面措施，一方面是避免垃圾产生，另一

方面是垃圾的再利用。避免垃圾产生首先在于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

并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其次是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特别是在产

品的生产、使用和消耗这三个环节上重点建立避免垃圾的政策。德国

社区垃圾的 60%来自家庭，社区在避免垃圾产生问题上做出了突出的

贡献。它们组织二手商品市场、跳蚤市场、租借公司使那些用过的物



 - 5 -

品可以被再次利用，设立维修点帮助居民维修旧家电，向居民介绍避

免产生包装垃圾的方法。同时，加强垃圾的循环利用。德国每个城市

都建有循环利用中心站,鼓励居民的自助项目，使再利用商品化。 

（一）垃圾管理机构 

德国的垃圾管理机构分为五级，即社区、市、地区、州和联邦，

从级别上分为：最高机构、高级机构、中级机构和下级机构。 

德国环境保护部与其专业机构“联邦环境保护局”，隶属于德国

联邦政府，是德国垃圾管理的最高机构，主要负责颁布法律、国际合

作和科研项目。 

高级垃圾管理局隶属于德国各联邦州，各联邦州的州环境保护部

与相应的地区政府机关{比方说在德国下萨克森州有四个地区政府），

或区政府首脑一起，履行高级垃圾管理机关的职责，负责实施法律法

规。 

地区垃圾管理机构属于中级垃圾管理机关，负责审批具体的垃圾

处理项目。 

市、县垃圾管理局主要隶属于城市与社区，他们直接代表社区的

利益，属于下级垃圾管理机构。负责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理及处置

的全过程，社区是垃圾收集的基本单元。 

所以，在不同的联邦州，适用于公用的或私有的垃圾处理设施的

项目审核批准与生产监控的制度与步骤都不一样。在德国的下萨克森

州有四个地区政府，分别分管四个不同地区的垃圾处理负责，开发和

制定审核批准程序。垃圾填埋场，垃圾堆肥厂和垃圾焚烧厂的具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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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与运转监控，由工商管理局负责，他们从专业的角度直接的和地区

政府一起履行管理的职责。 

（二）垃圾管理模式 

1、完全政府运行管理的模式 

德国有许多城市，像柏林、卡塞尔等，垃圾管理和处理由政府的

公司负责。柏林环卫局负责全市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道路清扫作

业、处理设施建设等。柏林环卫局以前是市政府的一个部门，1994

年进行改革后成为一个依据公司法成立的组织，归柏林市政府所有的

公有制企业，其组织机构如下图： 

 

管 理 委 员 会 

                                       

 监 督 局  

 

理 事 会 

 

管理委员会代表政府，由 4 个议员组成。监督局由 16 人组成，

其中 8 人从市政局选出，8 人从职工中选出。理事会由 4 人组成，负

责日常管理工作。公司除从事柏林市垃圾管理和处理外，还可以从事

其他城市的垃圾处理业务，同时还占 DSD50%的股份，从事回收材料

的收运和处 理。 

这种模式在德国还相当多，但由于垃圾处理模式的变化和国家政

策法律的变化，私营企业介入垃圾处理和回收的机会越来越多，该模

式也受到较多的挑战，压力越来越大，迫使其不断扩大营业范围，提

高服务质量来提高竞争力。 

2、完全由企业运营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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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律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责任在政府，但具体处理作业

也可以委托企业来运行，所以很多城市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完全

委托给了私有企业。如在科隆等市，从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和处置，

以及同绿点公司合作进行包装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几乎全部的垃圾处

理工作都由特林尼克斯（Trinikens）公司运作。该公司负责全部垃

圾的收集、运输、处理和处置。 

3、行业组织模式 

行业组织模式通常是一些社区和城市，为了共同的垃圾处理任务

与目的成立专业机构，一起来进行垃圾处理。通过这种模式，垃圾处

理的义务由城市或社区转移到行业组织身上，这种组织形式包含了组

织上的协同作用，同时，在费用上更加经济可行。行业组织模式的自

主成分与决定权与主营模式相仿，行业组织模式从公司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协调性的解决方法，是一个现代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尝试，行

业组织在农村地区或不太密集的居民区设立是有意义的。 

4、PPP 模式 

近年来，德国的许多城市在垃圾处理方面也发展了 PPP 模式，即

私营企业和政府合作的模式，共同来就行垃圾处理。典型的是波恩市，

政府将垃圾焚烧场 90%的股份出售给私营企业，形成股份公司来共同

运营。 

 

三、德国的垃圾分类和回收 

在德国将垃圾分为塑料包装垃圾、有机垃圾及纸类垃圾等。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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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分门别类地摆放在庭院门口的各种颜色的垃圾桶中，每周有专门

负责的工作人员来回收。在巴伐利亚州垃圾桶分为 3 种颜色：黄色、

黑色和绿色。但是在汉堡垃圾却分得更细，分为 4 类，在这三种的基

础上添加了一个棕色垃圾桶盛放自然垃圾。更有甚者，全国除法兰克

福外，各城均设有专门放玻璃瓶的垃圾桶。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减

少垃圾处理的困难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更多的垃圾中的资源被循

环利用。 

（一）有机垃圾、包装等垃圾的回收 

黄色桶是装塑料等轻型的包装，如塑料袋、塑料盒等轻型包装。

所谓轻型包装是指上面有绿色点标识的包装 (此标志多存在于用完

一次即可丢弃的包装，也是可以再次被回收利用的)。负责回收垃圾

的工作人员每个月来收一次黄色桶内的垃圾。 

黑色桶放的是有机垃圾。日常生活所制造的垃圾大部分都是有机

垃圾，如食物残渣和菜叶等。如自家有花园，可以将这些有机垃圾当

作肥料而自行掩埋；若是没有花园的住户，就必须把有机垃圾丢到定

点的有机垃圾桶内。居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在自家放置有机垃圾桶，

清运费用桶子的容量而有所不同。有机垃圾每隔两周清运一次。在夏

天，市府也考虑到这种垃圾容易腐烂发酵的特性，所以自六月份开始

到十一月中旬每周清运一次。 

绿色桶是回收纸类垃圾的，如报纸、纸箱等，一个月回收一次。 

（二）旧玻璃瓶的回收   

德国人的生活与玻璃瓶的关系相当密切，大量的玻璃瓶的回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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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两种系统来实现。一是押金系统。一些食品与饮料，在其盛装

的玻璃瓶或塑胶瓶上会印上特殊的标志，表示在买这瓶饮料或食品

时，已经预付了押金，如将旧瓶退回即可拿到之前预付的押金，这样

的食品相较于同等级的商品，价格比较便宜。一般都可以在有出售相

同商品的超市退回押金。二是定点回收。消费者在购买时不需预付押

瓶费。在德国的许多学校及机关内都设有饮料的自动贩卖机，在这种

机器的附近或者一些固定地点，如学生餐厅等，设有回收玻璃瓶的箱

子，在喝完饮料之后，只要将瓶子放回即可。厂商回收清洗之后再重

新装填饮料，达到多次使用的目的。另外在一些城市还可以看到三个

成套，造型各异的旧玻璃回收桶，分别回收透明、褐色以及绿色的玻

璃瓶、罐。除此之外其他颜色的玻璃瓶，都由收绿色玻璃的桶来回收。  

（三）家具及特殊垃圾的回收 

对于像冰箱、沙发、床垫等大型的家具垃圾，可送到垃圾回收场，

不收取费用。德国每年有专门处理大型旧家具的日子。主人会事先将

不用的家具垃圾准备妥当，到了那一天，将其在规定的时间内摆在屋

外。有心想利用这些旧家具的人便在这时到处物色，将中意的东西搬

回家，被拣剩的家具，最后由大垃圾车搬走。 

对于有可能污染环境的垃圾，德国特别规定：凡可能污染环境的

物品，用毕或过期后必须交回商店，或丢弃于特别设置的垃圾箱，以

集中特别处理，不可随意丢弃。 

除了公众的自觉性外，必要的外界监督和处罚也必不可少。德

国有一类专门检查垃圾分类执行情况的工作人员，被称为“环境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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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他们会偶尔登门拜访，抽查居民是否把垃圾放到指定的桶里。

如果发现居民分类不当，他们会及时指出，严重的还会开出罚单。 

 

四、德国垃圾处理产业的发展 

由于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主动投资，德国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垃圾

处理产业体系，从业人员超过 25 万，涵盖工程师、工人、公务员等

不同职业。在教育领域，德国的一些大学相继设立了垃圾处理方面的

专业或课程，同时也提供针对垃圾处理专业人员的培训项目。 

（一）先进的垃圾回收及再利用方法 

基于严谨的垃圾分类制度，德国建立起了一整套成熟、先进的垃

圾回收处理方法。首先，垃圾收集站为 40 多种垃圾分别建造了不同

的收集库，并编了号码。这些收集库井然有序的排成一圈，例如：1

号是玻璃瓶子、2 号是纸和纸板、5 号是混合板或木料、35 号是灯泡、

电池、化学物品等危险物。所有到站的垃圾被迅速分入各个收集库中。

其中有些垃圾如电脑废料、塑料垃圾等混合了几种不同的材料，则需

要经过人工分拣，再按类别放置。 

分拣处理后的垃圾将分别送到各个加工厂，如纸或纸板送到纸工

厂，含铝的材料送到铝厂，镀锡铁皮或马口铁送到铁厂等。无法再利

用的垃圾，就要送到焚烧厂焚烧发电。目前，德国通过垃圾焚烧得到

的电能已经占了城市供电的一块相当重要的比例。以科隆为例，该市

利用垃圾发电可解决 6 万户即全市 15%人口的用电（科隆全市总人口

约 100 万人左右）。垃圾焚烧后的余灰则全部用于铺路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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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市的垃圾焚化厂是由政府出资建造的，建成后政府即让它成

为一家独立运作的公司。该公司和科隆市政府签订长期合同，由政府

负责提供垃圾，并从居民和机构收取垃圾处理费，交给该公司用作员

工工资和运营费用，这是该公司唯一的收入来源。该公司下属或与其

有业务关系的“垃圾公司”包括垃圾分拣和运输等公司，有些由各社

区建立，据说，这些垃圾公司为抢垃圾竞争相当激烈，无形中也就降

低了公众为垃圾处理而支付的费用。 

（二）蓬勃发展的垃圾处理产业 

垃圾的减量化使德国众多的垃圾处理厂“吃不饱”。但是，在这

种情况下，据说德国还打算增建 100 多个垃圾处理新厂。其中的缘由

是什么呢？ 

在德国垃圾处理业是个高利润行业，其每年产值有 500 亿欧元，

被视为德国经济增长最快的行业。在德国，垃圾处理要收费，而在处

理垃圾的过程中会产生的蒸汽可以用来发电，固体化合物经过压缩成

为熔渣，可用来筑路或作为建筑材料。垃圾焚烧厂不仅可以从垃圾处

理中获得利润，还可凭藉供电、供能等增收。此外，根据德国法规，

垃圾焚烧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不是由燃烧化石燃料引起的，所以不用

缴纳二氧化碳税。 

为了保证垃圾处理厂有“充足的货源”，德国许多城市不仅制定

了不许工业垃圾出境的法律，而且对进口垃圾大开绿灯。2008 年，

德国进口垃圾 600 万吨，主要来自周边国家，如荷兰、意大利等。事

实上，不仅德国大量进口垃圾，很多西方国家亦是如此。比如，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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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就接受了美国外销工业垃圾总量的 85%。 

 

五、德国垃圾收费及税收 

从 90 年代起，德国城市开始普遍实施垃圾收费政策，对城市居

民征收垃圾处理费。垃圾收费的方法因城市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主要

有以下三种收费方法： 

（1）采用按垃圾容器收费制，也是德国运用最为广泛的收费方

法。如一些城市按 90 升的垃圾桶为准，每年收费额在 360 马克左右；

柏林市按容器收费，采用 60-120 升不等的 7 种垃圾箱，每月每户收

费 32 马克；杜塞尔多夫市的收费方法是每户每年交基本费（120 升

垃圾桶）113 马克，每人每年交垃圾费 84.3 马克，四口之家一年的

垃圾费平均为 450 马克。 

（2）从量收费制，即按垃圾排放量的多少收费，这也是未来发

展的一种趋势。为准确测算居民排出垃圾的数量，还采用了先进的技

术，在每个垃圾桶（箱）上安装微晶片，将垃圾桶倒入垃圾车时，车

上的识别器会自动识别桶上的微晶片，测算出垃圾的重量，并将数据

传送到驾驶室的电脑上，以此作为收费的凭证。德国几十个城市的数

十万个垃圾桶已安装了这种微晶片。 

（3）基数与计量收费相结合。如弗莱堡市，首先按照家庭人口

基数缴纳基本金，然后在基本金的基础上，按灰色垃圾箱的容积和收

集频率缴纳计量生活垃圾费。 

除收费以外，德国城市还对那些使用了对环境有害的材料或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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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再生资源的产品征收生态税，如提高化石燃料的消费税和提高汽

油、燃料油、煤气、电等的生态税。通过采用生态税的方式，使生产

商积极开展节能、降耗运动，生产和开发对环境友好的产品，促进非

化石燃料的开发利用，如垃圾焚烧发电、填埋沼气利用、太阳能利用

及风力发电等。 

 

六、德国垃圾处理方法演变 

（一）垃圾填埋的巨大变革 

德国在 1993 年的《居民生活垃圾技术参考总则》提出，到 2005

年6月1日实现进入填埋场的填埋物总有机碳(TOC)要小于5%的目标。

这一目标的制定意味着填埋的垃圾基本上就是灰渣，也就是说最后不

可避免产生的剩余垃圾，都要进行焚烧处理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一

规定是德国垃圾填埋的一次巨大变革。1990 年德国约有 8273 座生活

垃圾填埋场，到 2004 年只剩约 272 座，生活垃圾直接填埋年处理量

也由 1990 年 44.1 万吨下降到 2003 年 9.7 万吨。 

（二）堆肥、厌氧消化及焚烧发电 

与此同时，德国分类收集的可生物降解有机垃圾处理（堆肥处理

和厌氧消化处理）发展迅速，2002 年有各类可生物降解有机垃圾处

理场 1224 座，年处理量达到 810 万吨。其垃圾焚烧量也在稳步增长，

1990 年有 48 座垃圾焚烧厂，处理能力为 920 万吨，目前，德国已有

68 座垃圾焚烧厂，每年可焚烧包括工厂、办公室产生的生活垃圾近

18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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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德国每年产生垃圾 6000 多万吨，其中 3500 万吨被回收

利用，1100 万吨被焚烧，另外 1500 万吨填埋。 

（三）德国垃圾焚烧的二噁英排放 

最近两年，垃圾焚烧在中国的发展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其中一个

关键因素便是人们对垃圾焚烧中“二噁英”排放量的质疑。但是德国

的研究表明，现代化生活垃圾焚烧厂，单位发电量的二恶英排放量与

沼气发电相当，只相当于木材（生物质）发厂的十分之一。 

2005 年 9 月，德国环境部（BMU）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 1985

年以来，生活垃圾焚烧规模增加 1 倍，但由于执行了严格的排放标准，

生活垃圾焚烧己不再是大气中二噁英、重金属和烟尘等污染物的显著

排放源。在德国所有的 66 个生活垃圾焚烧厂中，由于按照法规要求

配置了袋式除尘器，二噁英年排放量由 400g 下降到不足 0.5g，下降

幅度接近 1000 倍。”比较其他工业排放，该报告中指出，“生活垃圾

焚烧污染物排放下降最显著，在 1990 年德国生活垃圾焚烧二噁英年

排放量约占全部的三分之一，而到 2000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百

分之一”，而德国境内私人家庭使用壁炉排放的二噁英是垃圾焚烧设

备的 20 倍。 

1990 年德国境内所有垃圾焚烧设施排放的可吸入颗粒物数量是

25000 吨（合每立方米 30 毫克），2001 年减少到了 3000 吨以下，该

数值相比于德国每年约 18 万吨的可吸入颗粒物排放数量，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 

德国 17.BimSchV 是世界范围内最严格的垃圾焚烧设施排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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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特别是针对二噁英、呋喃和重金属。在规定的 6 年过渡时间内，

德国将所有的现有设施都进行了技术改造，无法改造的设施停止运

行。德国海德堡能源与环境研究所在 2004 年对德国境内过半的垃圾

焚烧设施的真实排放量进行了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实际排放量数值在

每立方米 0.001 到 0.01 纳克 TEQ 之间，只是规定值的 1%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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